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報告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的年報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基金）按照《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

例》（第 1110 章）成立。基金旨在作教育用途，及付款予社會福

利署署長，供其在某些從其他方面沒有足夠協助的個案中使用，

以濟助困苦。基金是由已故李寶椿先生所捐贈的股票而成立。

基金由按照《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5 條成立的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應屆委員名單見附錄一。基金

的秘書處服務及帳務工作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負責，而

審計署署長為基金帳目的審計師。

- 在報告期內，基金的總收入（投資收益前）為 360 萬港元，

投資收益為 464 萬港元，而總支出為 224 萬港元。基金於

2023-24 年度的盈餘為 600 萬港元。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基

金的資本為 5,548 萬港元，而累積盈餘為 3,528 萬港元。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載於附錄二。

四． 於 2023-24 年度內，委員會共發放 152 項獎學金，合共

72 萬港元，詳情載於附錄三。此外，委員會透過社會福利署署

長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共 53 萬港元的援助，詳情載於附錄四。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受託人

2025 年 2 月 3 日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成員名單

(1.9.2023 - 31.8.2024)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主席）

李瑞智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長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處長

李明正先生

梁香盈女士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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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 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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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

意鬼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 8頁的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財務報表，該
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24年 8 月 3 1 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重

大會計政策資料。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於 2024年 8 月 3 1 日的財務
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李寶椿慈
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11 0章）第 1 1 (1)條妥為擬備。

意竟旳墓磋

我已按照《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 1 (2)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
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戶r7f
就尉務報裴審計而裂承摭旳責在」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李
寶椿慈善信託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
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英 ft!J資翱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李寶
椿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管理報告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

我的審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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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亦不對其他資料發表任何

形式的鑒證結論。

就財務報表審計而言，我有責任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

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在審計過程中得悉的情況有重大矛盾，或者似乎存

有重大錯誤陳述。基於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認為其他資料存有重

大錯誤陳述，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沒有任何報告。

屁政及青年事務局局侵法靨踞尉榜報表而須」蚤搪旳責圧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 1 (1)條擬備真實而

中肯的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

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評估李寶椿慈
善信託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

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it .ii!i藹 J!才務報表審封而須承擔旳責茌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迤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者為高；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舉並非旨在對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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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

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判定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

法是否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

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

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

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

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

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李寶椿慈善信託基

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及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我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溝通計劃的審計範圍和時間安排以及

重大審計發現等事項，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

缺陷。

審計署署長

署理首席審計師

張漾代行

2025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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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2024 年 8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

金融資產

流動資產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

應收帳項

原於三個月以上到期的

定期存款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未放取假期撥備

應付帳項

流動資產淨額

非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資產淨額

累積基金

資本

累積盈餘

3 

6 

7 

69,736,912 66,449,294 

4 

605,606 

4,524,875 

969,994 

5 
20,733,839 

9,749,460 

3,272,065 

21,339,445 18,516,394 

(77,083) 

(36,643) 

(191,383) 

(305,109) 

21 ,034,336 

(3,685) 

(9,441) 

(154,752) 

(167,878) 

18,348,516 

6 
(13 ,986) (39,515) 

90,757,262 84,758,295 

55,481,378 

35,275,884 

55,481,378 

29,276,917 

90,757,262 84,758,295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麥美娟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法團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受託人

2025 年 2 月 3 日

- 4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附註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收入

股息收入 2,840,289 2,117,531 

利息收入 8 749,468 499,430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 4,686,864 508,494 

淨兌換（虧損）丨收益 (49,945) 4,583 

其他收入 14,749 43,200 

8,241,425 3,173,238 

支出

獎學金 (720,643) (908,999) 

濟助貧苦不幸人士補助金 (527,365) (308,596) 

職員薪酬 (885,830) (799,239) 

訓練及考察補助金 (90,000) (58,891) 

雜項 (18,620) (18,264) 

(2,242,458) (2,093,989) 

年度盈餘 5,998,967 1,079,249 

其他全面收入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998,967 1,079,249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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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資本 累積盈餘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2022 年 9 月 1 日結餘 55,481,378 28,197,668 83,679,046 

2022-23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079,249 1,079,249 

2023 年 8 月 31 日結餘 55,481,378 29,276,917 84,758,295 

2023-24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998,967 5,998,967 

2024 年 8 月 31 日結餘 55,481,378 35,275,884 90,757,262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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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5,998,967 1,079,249 
調整項目：

股息收入 (2,840,289) (2,117,531) 
利息收入 (749,468) (499,430) 
淨兌換虧損／（收益） 49,905 (15,925)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 (4,686,864) (508,494) 

應收帳項減少／（增加） 221,775 (84,088)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增加 47,869 1,030 
未放取假期撥備增加／（減少） 27,202 (2,251) 
應付帳項增加 36,631 11,845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894,272) (2,135,595)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 (4,486,648) 
出售按公平值計人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所收款項 1,399,246 1,202,767 

贖回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所收款項 4,677,900 5,000,000 
原於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減少／（增加） 9,749,460 (1,049,548) 
已收股息 2,874,804 1,934,983 
巳收利息 675,841 396,62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9,377,251 2,998,18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 17,482,979 862,587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3,272,065 2,410,20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影響 (21,205) (728)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5 20,733,839 3,272,065 

隨附附註 1 至 12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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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況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基金）是根據《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110 章）
第 6(1)條規定，為下列各項提供協助：

(a) 教育用途，包括在香港設立教育機構或向教育機構捐助；及

(b) 為從其他方面得不到足夠協助的個案中使用，以濟助困苦。

基金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

2. 重大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基金的財務報表根據《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1(1) 條及所有適用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乃綜合詞彙，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

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擬備。基金採納的重大會

計政策列載如下。

(b)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準

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惟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

的金融資產則除外，如下文附註 2(d)所載之會計政策解釋，該等資產按公

平值列帳。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

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

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採用此等估計及假

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與實際價值或有不

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本會計

期，有關修訂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修訂如影響本期及未來的會計

期，有關修訂便會在該期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 8 -



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現時對未來作

出的主要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

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c) 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基金的本

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適用於本財務報表呈報年度的會計政策，

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

基金並沒有提早採納本會計期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其中包括以下

可能與基金相關的內容。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 2027 年 1 月 1 日

「財務報表列報和披露」

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

估。直至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

能會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 初始確認及計量

基金在成為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於初始計量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再加

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

交易成本計量，惟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工具，則其交易成

本會直接在收支帳目內確認入帳，有關基金如何釐定金融工具公平

值的解釋載列於附註 10 。金融工具的買賣於交易日確認入帳，即基

金承諾購入或出售有關工具之日。

(ii) 分類及其後計量

授公平倡計人收支帳月約金嚴竟產

此類別包括股票證券及投資基金。它們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

的變動在產生期內於收支帳目內確認入帳。

- 9 -



授攤鋼戌苹值計量旳金融貸產

此類別包括應收帳項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持有該類資產旨在收

取合約現金流量，即只包括所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它們其後採用實

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這些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根據附註

2(d)(iv)所述的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

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及

確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實際利率是指可將該金融

資產或金融負債在預期有效期間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折現成該

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該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的貼現

率。基金於計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該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

估計現金流量，但不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

率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

他溢價或折讓。

授攤鍚威本價計董旳金融脅債

此類別包括應付帳項，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

量。

(iii)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時，或該金融資產連同

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已轉讓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確

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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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金融資產減值

對於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基金以預期信貸虧損計算須予

確認的虧損準備。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不適用於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

目的金融資產。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這些虧損為按照合

約應付予基金的合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

間的差額，按實際利率折現。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計量：

-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並

無大幅增加）：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

預期虧損；或

－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大

幅增加）：在金融工具的預期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

引致的預期虧損。

基金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及於初始確認日評估的違約風險，以

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日有否大幅增加。為此，基金

認為以下為違約事件： (i) 當借款人不太可能向基金全數支付其信

貸責任；或 (ii) 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基金考慮合理及可靠的數

量及質量資料，包括以往經驗及在合理的投放下所獲得的具前瞻性

資料。

在上一個報告期被確認為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的金融資產，若其信

貸質素改善並扭轉先前作出信貸風險大幅增加的評估，則虧損準備
由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若按合理預期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資產將被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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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外幣換算

港元為基金的主要經濟營運環境的貨幣。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匯

率換算為港元，而外幣面值的貨幣資產和負債則按報告日的收市匯率換算為

港元，所有兌換收益及虧損均在收支帳目內入帳。

(f) 收入確認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記帳方式確認人帳，股息收入於基金收取該

股息之權利確立後入帳。

(g) 獎學金及補助金

奬學金及補助金在獲得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會）批准時，確認為

支出。

(h)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及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i) 僱員福利

約滿酬金、薪金及年假開支在僱員提供有關服務的年度內以應計記帳方式確

認為支出。僱員附帶福利開支，包括政府給予借調職員的退休金、公務員公

積金計劃供款及房屋和醫療福利，均在僱員提供服務的年度內支銷。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股票證券－按公平值列帳

在香港上市 36,554,584 35,558,443 

投資基金－按公平值列帳

非上市 33,182,328 30,890,851 

69,736,912 66,44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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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債務證券－按攤銷成本值列帳

非上市 4,524,875 

分類為：

流動資產 4,524,875 

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12,419,403 

銀行現金 8,314,436 3,272,065 

20,733,839 3,272,065 

6.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年初結餘 43,200 42,170 

年度撥備 63,045 46,529 

年度付款 (11,583) (37,979) 

撥備回撥 (3,593) (7,520) 

年終結餘 91,069 43,200 

分類為：

流動負債 77,083 3,685 

非流動負債 13,986 39,515 

91,069 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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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應付帳項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應付補助金 90,000 58,891 

應付華人慈善基金職員薪酬 101,383 95,861 

191,383 154,752 

基金的職員薪酬是指分攤先由華人慈善基金支付由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聘

請及政府借調職員的薪酬，然後由基金發還。

利息收入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定期存款及儲蓄戶口利息 538,505 460,300 

債務證券利息 210,963 39,130 

749,468 499,430 

9.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的金融工具包括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應收帳項、定期存款、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應付帳項。與此等金融工具有關的主要風險載於下文。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

財務損失的風險。基金的金融資產於報告日所需承受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

於其帳面值。

為了減少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信貸風險，所有定期存款及銀

行結餘均存放於香港信譽良好的持牌銀行。因此，基金面對的信貸風險被

視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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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廸評級為準，

分析如下。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按信貸評級列示定期存款及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Aal 至 Aa3 10,997,432 6,272,065 

Baal 至 Baa3 9,736,407 6,749,460 

20,733,839 13,021,525 

雖然其他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但基金估計它們

的預期信貸虧損甚為輕微，因此認為無須作虧損撥備。

(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例如股票價格、利率及貨幣匯率）的變動，可能影響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的風險。

(i) 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是指因價格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基金持有一個分散投

資組合，為管理價格風險，委員會監察基金投資組合的表現及定期

檢討基金的投資策略。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假設有關的股票證券

及投資基金的市場價格上升／下降 10% (2023 年： 10%)' 而其他各

項可變因素保持不變，估計年度盈餘會增加／減少 6,974,000 港元

(2023 年： 6,64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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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因市場利率變動而

波動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

率風險。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

風險。由於基金定期存款按固定利率計息，當市場利率上升，它們

的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於它們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利

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年度盈餘／虧絀。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

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無須面對重大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因為來自

浮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並不重大。

(iii)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由於貨幣匯率變動

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的非港幣面值的金融工具會承受貨幣風險。

- 所承受的貨幣風險

基金於報告日持有人民幣及美元面值的金融資產，總額分別為

141 元人民幣(2023 年： 141 元人民幣）及 4,871,945 美元 (2023

年： 4,519,855 美元）。由於港元與美元於窄幅掛鈎，基金面對

這貨幣的貨幣風險不大。由於基金並沒有進行外幣匯率對沖，

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帳面值已為基金所持人民幣的最大貨幣兌

換風險值。

- 敏戚度分析

於 2024 年 8 月 31 曰若人民幣兌港元匯率上升／下跌 5% (2023 

年： 5%)' 而其他各項可變因素保持不變，估計年度盈餘會增

加／減少 8 港元 (2023 年： 8 港元）。

以上敏戚度分析乃基於假設匯率已於報告日出現變動，並應用

於當日已存在的以人民幣為面值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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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某一實體在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時遇到困難的風

險。

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基金維持足夠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作為營運資金

及減低現金流量波動對基金的影響。因此，基金無須承受重大的流動資金

風險。

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根據合约未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被要求付款的

最早日期，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 1 年或以下 (2023 年： 1 年或以

下）。

10. 公平值計量

(a)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等級

下表呈列於報告日按公平值定期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帳面值，並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所訂定的三級公平值等級分類。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在香港上市

投資基金－非上市

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

股票證券－在香港上市

投資基金－非上市

第一級

港元

36,554,584 

36,554,584 

第一級

港元

35,558,443 

35,558,443 

2024 

第二級

港元

33,182,328 

33,182,328 

2023 

第二級

港元

30,890,851 

30,890,851 

總額

港元

36,554,584 

33,182,328 

69,736,912 

總額

港元

35,558,443 

30,890,851 

66,449,294 

沒有金融工具界定為第三級。在相關報告年度內，各等級之間並無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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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級公平值等級是：

第一級：公平值即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公平值使用與資產或負債相關的可觀察到的參數而釐定，當中包

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價格）或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即自價

格引申），但不包括第一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三級：釐定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不可觀察到的

參數）。

(b) 估值方法及主要參數

列入第一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以它們於報告日的市場報價釐定，此公

平值並無扣除將來出售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列入第二級的非上市投資基金的公平值是採用托管銀行的報價釐定。

所有其餘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均以與其公平值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金額在資

產負債表內列帳。

11. 資本管理

基金的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及累積盈餘，基金管理資本的目的為：

－符合《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的規定；及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達成如上文附註 1 所列基金的目的。

基金管理其資本時，會監察資本的水平，以確保在顧及預算現金流量的需要及將
來的財務責任及承擔之餘，亦有足夠資金提供將來的奬學金、補助金及開支。

12. 基金的管理費用

基金的管理費用，除《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3(2)條所指的薪金及費用以

外，須按照第 12 條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般收人中撥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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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年度內

頒發的獎學金

種題 受惠人數

本地中學奬學金 28 

本地大學本科生獎學金 86 

本地大學研究生獎學金 16 

聯合世界書院獎學金 1 

職業訓練局獎學金 21 

總數： 152 

附錄三

金
港元

39,200 

430,000 

128,000 

96,143 

27,300 

720,643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年度內

透過社會福利署署長發放濟助貧苦的補助金

匯昰 盒
港元

搬遷及重新安置的撥款 110,549 

租金及其他有關需要的撥款 150,216 

為照顧申請人福利所發的撥款，以應付因緊 102,037 

急或突發事故所引起的特別需要

醫藥撥款 11,960 

發給需要救助者意外死亡安葬費 33,970 

撥款供在醫務推薦之下配用眼銃、假牙及醫 12,670 

務／復康器具，以及修理上述器具之費用

在特別情況下撥款以供購買需要的用品 16,311 

社會福利署署長認為適當時的特別撥款 89,652 

527,365 




